 昆明市政府投资建设工程质量考核考评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昆明市政府投资建设工程质量，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发挥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政府投资建设工程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昆明市区域内政府投资（不含住房与城乡建设厅负责质量监督的国家、省重点工程）新建、扩建、改扩建（含BT、BOT、TOT等融资方式）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市属重点工程）质量均属考核考评范围。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交通、水利、电力等建设工程的质量考核考评工作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第三条 参与昆明市区域内市属重点工程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有关机构均属考核考评对象。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考核是由建设单位上级部门或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对建设单位的质量行为进行的考核；本办法所指考评是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有关机构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的考评，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主城四区、三个开发（度假）区、呈贡新城、昆明空港经济区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市级财政投资三千万元以下及区财政投资的建设工程质量组织考核考评；其他市属重点工程的质量考评由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和昆明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其中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对公共建筑工程质量进行考评，昆明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对市政工程质量进行考评。

县（市）区辖区内市属重点工程的质量考核考评工作由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为减少直至消除建设工程质量通病，施工单位应于合同签订30日内，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建设工程质量通病防治专项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批后报送建设单位备案。
第六条  市属重点工程实行工程质量管理目标责任制。建设单位应明确工程质量管理目标及工程质量管理的奖惩措施；施工、监理单位应按照质量责任书和质量目标要求，制定实施质量目标管理的措施和方案并严格落实。
第二章   考核考评的依据和方式
第七条 考核考评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指南》和工程设计文件、相关工程技术标准、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文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踏勘等方法进行考核考评工作。
第八条 昆明市市属重点工程质量考核考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实施过程中的考核考评。重点对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道工序的质量按规范标准进行跟踪检查和考核考评；
二是竣工验收的考核考评。重点对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主要内容按设计要求和规范标准考核考评。
第九条 考核考评机构根据市属重点工程建设情况，每月编制考核考评计划，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时送被考核考评的建设单位。考核考评工作应对市属重点工程全覆盖。
第十条 市属重点工程，必须按照《昆明市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昆建发〔2008〕696号）的规定，对按规定见证取样的试块、试件、检测点取样（检测）数量的30%，送当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试验和检测。检测检验结果应同时报送考核考评机构。

第十一条 质量通病是考核考评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十二条 市属重点工程建设单位对其负责的建设项目重要隐蔽工程及重点结构、分部分项验收时，应通知考核考评机构人员参加。

第十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成立“昆明市重点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督查组”（以下简称巡查组），重点对四区、三个开发（度假）区、呈贡新区、昆明空港经济区的市属重点工程质量安全进行全覆盖、全过程的巡查督查。

巡查组每月编制《昆明市重点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督查通报》，发至全市市属重点工程项目部，并同时报送考核考评机构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巡查组在巡查督查中发现质量通病，及时签发整改通知书，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或限期整改；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向考核考评机构和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汇报。
第十四条 考核考评机构根据考核考评的依据和质量行为的考核考评内容、检测数据、《昆明市重点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督查通报》等，逐项评定。

考核考评机构认为有必要，报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对考评项目进行抽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评定结果分为“符合”和“不符合”两个档次。
第十五条 出现工程质量事故或分部分项工程不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和验收标准的，当次考核考评评定结果为“不符合”档次。

第十六条 对考核考评为“不符合”档次的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签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并提出处理意见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相应处理。

考核考评机构对“不符合”档次的建设工程复查率应达100%。
第十七条 实行市属重点工程质量安全考核考评公示制度。考核考评机构在编制月度考核考评计划时，同时编制上月度考核考评通报，报送相关部门，必要时在昆明建设信息网上公示。
第三章   质量行为的考核考评内容

第十八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范，对市属重点工程参建各方认真履行各自质量责任的情况进行考核考评。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的考核内容
1、工程项目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2、施工前办理质量监督注册、施工图文件审查、施工许可（开工报告）手续情况；
3、按规定委托监理情况；
4、是否选择无资质或资质等级达不到要求的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参与工程建设项目的情况；
5、组织图纸会审、设计交底、设计变更工作情况；
6、原设计有重大修改、变动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重新报审情况；
7、明示或暗示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违反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擅自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和使用不合格原材料、构配件、设备情况；
8、组织工程质量验收，及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情况；
10、按照施工单位提交的《建设工程质量通病防治专项方案》监督其落实情况；

11、是否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任意压缩合理工期情况；
12、是否严格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质量行为进行了考评的情况。
第二十条 勘察、设计单位质量考核内容
1、工程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2、超越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承接业务，转包或违法分包业务，接受挂靠、出卖图签情况；

3、执行国家强制性规范标准情况；

4、设计文件是否符合设计深度要求及签发手续健全情况；

5、参加地基验槽，基础、主体结构及有关重要部位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情况；

6、签发设计修改变更、技术洽商情况；

7、参加有关工程质量问题的处理情况；

8、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真实、准确情况；

9、是否在工程设计中提出技术可行、经济实用的质量通病防治专项要求。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考核内容：

1、监理单位资质和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资格、配备按投标承诺的到位情况；

2、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关键部位和工序的监理措施、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专项要求）的编制、审批及执行情况；

3、对总包、分包单位资质、施工人员资格审查情况；

4、审查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进场使用，实施“见证取样”的情况；

5、在重要部位和关键工序施工过程中，总监或专业监理工程师是否现场实施旁站监督，平行检验，进行质量控制，履行质量责任的情况；

6、组织隐蔽工程的检查验收，组织工序、部位、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发现质量问题和签发质量问题通知单，并复查质量问题整改结果的情况；
7、是否审批施工单位提交的《建设工程质量通病防治专项方案》并提出审查意见及监督其实施情况；

9、督促施工单位按照质量通病防治施工方案开展质量通病防治工作情况；

10、坚持工程质量例会制度及监理资料收集整理情况。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考核内容：
1、项目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
2、施工单位资质、项目部管理人员的资格、配备按投标承诺的到位情况，主要专业工种人员上岗资格、配备按投标承诺的到位情况；

3、分包单位资质审查及对分包单位的管理情况；

4、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措施的编制、审批及执行情况；

5、对施工中所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及设备是否执行进场检验制度情况；采用新材料时除提供产品合格证、新材料鉴定证书外，是否进行了必要的检测复试；
6、检验批、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情况；

7、发生质量问题、质量事故是否及时上报，质量问题的整改和质量事故的处理情况；

8、施工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是否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9、《建设工程质量通病防治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查批准、备案及落实情况。
第四章   工程实体质量的考核考评内容

第二十三条 城市道路工程

1、路基：压实度；弯沉值。

2、基层：厚度；压实度；弯沉值。

3、面层：厚度；压实度；弯沉值及面层材料强度。

第二十四条 城市桥梁、涵洞、隧道工程
1、基础：平面位置（轴线）、尺寸、高程、材料。

2、下部结构：钢筋制安、预应力张拉；尺寸；材料；支座安装。

3、上部结构：钢筋制安；预应力张拉；尺寸；材料。

4、钢结构制作与安装：材料；组装拼接。

5、结构荷载试验。
第二十五条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1、沟槽：宽度、高程、材料。

2、安管顶管：管轴线；管内底高程。

3、回填：压实度。
4、功能检测：压力试验；闭水试验。
第二十六条 污水处理厂，泵站工程

1、给水、排水构筑物

（1）基础：平面位置（轴线）、尺寸、高程；钢筋制安；材料

（2）主体结构：钢筋制安；材料及构配件

（3）功能检测：满水试验。
2、附属房屋建筑

（1）基础：平面位置（轴线）；尺寸、高程；钢筋制安；材料 。

（2）主体结构：梁、柱、板、承重结构的尺寸；钢筋制安；砌体及砼强度。

（3）装饰装修：涉及安全及使用功能的部位。
3、安装工程

（1）工艺管道：管道连接；功能性试验，检测。

（2）设备安装：使用功能的检测及试运行。
（3）电器安装：绝缘电阻；漏电保护；防雷接地及工作接地电阻的检测。

第二十七条 城镇燃气、供热工程

1、地基基础处理；

2、设施、设备、管道布置及安全间距；

3、设备安装：施工验收、使用功能的检测及试验；

4、工艺管道：管道连接；X射线无损探伤检测；防静电检测；

5、电器、仪表安装、防爆、绝缘电阻、漏电保护、防雷接地及工作接地的检测；泄露报警装置检测；阀门使用功能检测、调试；

6、消防系统：使用功能检测；

7、功能检测：压力试验；严密性试验；

8、管材防腐检测：耐电压强度检测；

9、附属房屋建筑：按GB50300-2001标准抽查。

第二十八条 城市垃圾处理工程

1、构筑物

（1）地基基础：地基检测、验槽、验收；基础尺寸；钢筋制安；砼强度。

（2）主体结构：钢筋制安、砼强度，砂浆强度。
（3）功能检测：渗滤液防渗检测。
2、设备安装：施工验收；使用功能的检测及试运行。

3、附属房屋建筑

（1）地基基础：地基检测、验槽、验收；平面位置（轴线）；高程；砼强度。

（2）主体结构：梁、柱、板、承重结构的尺寸；钢筋制安；砌体及砼强度。

（3）装饰装修：涉及安全及使用功能的部位。
第二十九条 城市照明工程
1、地基基础：平面位置、尺寸、高程；钢筋制安；砼强度。

2、安装：绝缘电阻；漏电保护；防雷接地及工作接地电阻的检测。
第三十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

1、工程中间验收。
2、苗木进场检查验收。
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共交通及交通设施工程

1、地基基础：地基检测、验槽、验收；基础尺寸；钢筋制安；砼强度。

2、主体结构：钢筋制安；砼强度；钢结构组装、连接。

3、电器安装：绝原电阻；漏电保护；防雷接地及工作接地电阻检测。

4、附属房屋建筑

（1）地基基础：地基检测、验槽、验收；平面位置（轴线）；高程；砼强度。

（2）主体结构：梁、柱、板、承重结构的尺寸；钢筋制安；砌体及砼强度。

（3）装饰装修：涉及安全及使用功能的部位。
第五章   考核考评结果的奖罚 
    第三十二条 市属重点工程参建各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的，将依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十三条 出现工程质量事故的，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出现质量问题的部位进行返工，时间不计在总工期内，增加的工程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
第三十四条 对施工过程中连续出现3次（含3次）同一质量通病的，限期整改并通报批评；出现4次（含4次）以上同一质量通病或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限期整改并全市通报，同时按照相关规定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第三十五条 对考核考评合格，并在工程竣工验收时评为优良工程的建设工程项目，予以全市通报表彰，并在昆明建设信息网上公示。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9 年 5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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